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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我国国家海洋局都把海洋

垃圾定义为：在海洋和海岸环境中被丢弃、倾倒或遗

弃的持久性的人造的或经加工的固体物质，包括故意

弃置于海洋和海滩的已使用过的物体，由河流、污水、

暴风雨或大风直接携带入海的物体，恶劣天气条件下

意外遗失的渔具、货物等，囊括了陆源垃圾和海源垃

圾，并直接导致了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和海洋生物多样

性减少。因此，治理海洋垃圾污染的“海上环卫”越来

越重要。舟山市以“打造舟山美丽海湾，建设现代海洋

城市”为契机，出台了《舟山市建立海上环卫工作机制

实施方案》，构建起了以源头垃圾管控为基础、以湾滩

问题巡查和垃圾清运处置为重点的“海上环卫”工作

机制，完善了部门联动、日常监管、长效保洁三大工作

机制，为建立国家“海上环卫”机制提供了舟山样板。

但从当前“海上环卫”实践来看，海洋垃圾治理制度仍

待健全，涉海管控部门协同仍待加强，经费保障和运

营效率仍待提高，保洁队伍数量质量仍待提升，“海洋

云仓”应用效能仍需普及，陆上垃圾入海、海漂垃圾、

湾滩垃圾、弃置渔具和“绿色垃圾”管控仍待强化。为

此建议：

首先，创新海洋垃圾源头减量政策。一
方面，鼓励渔民出海使用绿色生活方式。提

倡出海作业使用环保生活用品，尽量不使

用一次性塑料制品，以循环替代品代替塑

料制品，从日常生活上减少塑料垃圾产生。

另一方面，支持渔民进行作业工具等节能

环保改造。通过补贴、低价置换等方式，激

励渔民使用如太阳能电池、新型塑料浮球

等环保生产用具，支持老旧渔船更新改造

为节能环保安全新材料渔船，支持资源破

坏强度大渔船更新改造为资源友好型捕捞

渔船。

其次，创新海洋垃圾源头减量方法举
措。一方面，完善海洋垃圾系统分类管理。
全面推行海洋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分类处置，健全海洋垃圾分类处置

全过程严控体系，将有害、可回收和其他垃

圾分离开来，尽可能减少焚烧和填埋的垃

圾总量，通过源头分类促进减量。另一方

面，想方设法提高海洋垃圾资源回收率。推

进再生资源回收与海洋垃圾回收协同发展

试点，既在收集环节充分考虑回收的便利

性，又使可回收资源在进入清运环节前得

到充分回收，通过提高资源回收率实现垃

圾减量。再一方面，创新厨余垃圾处置程

序。渔船配备专门厨余垃圾处理机器，经过

加热、粉碎、发酵等工序，可将厨余垃圾变

成饲料直排入海。

再次，创新海洋垃圾末端减量新路径。
一方面，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在海洋垃圾

进入焚烧填埋环节之前，再次进行分拣和

加工，将废旧物品分拣中心和加工处理基

地与垃圾末端处理设施对接起来，减少浪

费。另一方面，创新垃圾末端多样化处理方

式。依托绿色转化财政专项激励政策，支持

垃圾焚烧处理热电项目，创新飞灰金属分

离提取技术，采取多种手段和方法，做好垃

圾末端处理。再一方面，实现海底垃圾减容

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推动置弃渔具高值回

收，以成本价激励渔民带回废旧渔具，完善

回收前端分类处理配套体系，鼓励塑料再

生企业创新垃圾淬炼技术，将废旧渔具“变

废为宝”，打造废弃渔具高值回收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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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善海洋垃圾治理源头减量体系

首先，以法治思维引领海洋垃圾治理。
一方面，发挥法治规范引导功能。运用法治

手段提升海洋垃圾治理规范化精细化程度，

提升治理整体效能，推动依法治海在“海上

环卫”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实现职责法定

和权责明晰。用法律制度规范政府和相关部

门职能职责，明晰其海洋垃圾治理的法定地

位和法律责任。再一方面，普及推广海洋法

治思想。以“世界海洋日”等节庆日、纪念日

为契机，开展群众性普法宣传活动，有效促

进法治建设与海洋保护融合发展。

其次，推动海洋垃圾治理立法。一方
面，明确海洋垃圾治理的执法手段。以地方

性法规形式规范海洋垃圾治理工作，通过

制定专项立法或解释现有法律法规等方

式，赋予政府及执法部门必要的行政处罚

权和行政强制权，为“海上环卫”工作提供

制度支持与保障。另一方面，推动海洋垃圾

处理责任立法。根据垃圾产生与处理过程，

落实涉海垃圾处理各主体责任，严肃问责，

实现“责任跟人走”、有责必究，追责溯源。

再一方面，推动海洋垃圾监管立法。严控陆

源垃圾入海，依据相应法律法规，对恶意倾

倒垃圾主体严肃惩处，加大打击违法倾倒

垃圾行为力度，对开放海域实施重点监测。

再次，严格规范治理执法行为。一方
面，杜绝多头管理、重复检查和越权执法。

行政执法部门必须依法行使职权，不得妨

碍渔民、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

面，严肃行政执法规定和执行。全面规范执

法人员衣着标识、仪容仪表及行为用语，杜

绝风纪不严整、语言不文明等问题。再一方

面，坚决抵制不良现象。以零容忍态度查处

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着力打造

公正文明、包容审慎的“海上环卫”行政执

法环境。

二、完善海洋垃圾治理法治实施体系

首先，以“回头看”增强监督实效。一
方面，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市、县（区）和

管委会、镇（街道）和社区（村）层层落实

网格分片包干，强化湾滩属地管理，建立

湾（滩）垃圾发现、清理、收运长效机制和

监督考评制度。另一方面，完善岸线巡查

和日常核查监管的联合执法机制。对岸线

随意堆放垃圾、向海洋违法倾倒垃圾等行

为，按照制度规定予以严惩。再一方面，

创新科技巡察把控机制。运用卫星遥感、

无人机、视频监控和生态云等手段，及时

掌握海漂垃圾动态，科学部署“海上环

卫”力量。

其次，规范渔船岸上垃圾处置程序。
一方面，建立健全渔船垃圾岸上处置制

度。对其污染物、废弃物收集、转运、处置

程序严格把控，严格规范渔船垃圾处置流

程。另一方面，建立海陆协同处置机制。将

渔船垃圾处置责任落实到船长，陆上环卫

直接对接靠岸渔船，做好渔船垃圾上岸收

集、分类处置、转运及资源化利用等工作，

彻底杜绝渔船上岸垃圾可能产生的二次

污染。再一方面，加强渔港日常保洁巡查。

严禁渔船渔港停泊期间排放垃圾，保障港

区水域清洁，鼓励媒体或网站公开曝光违

规现象和违纪港口，强化全社会监督。

再次，打通各部门各层级数字平台。

一方面，建立完备的“海上环卫”政务公开

平台。将不同层级政府纳入其中，实现信

息府际共享。另一方面，统筹建立部门合

作机制。打破“海上环卫”部门信息壁垒，

推动部门协同合作。再一方面，将民众纳

入“海上环卫”综合治理体系。借助微信

公众号、小程序等平台，打通信息收集的

“最后一公里”，实现全方位数字化“共治

共享”。

三、完善海洋垃圾治理监督管控体系

首先，增加设施及日常管理投入。一
方面，增加污染物收集设备数量。增加渔

船分类垃圾桶和港口垃圾回收设施，增

设渔船油污水收集点位，切实为渔民投

放垃圾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健全垃圾收

运处置体系经费保障机制。适当补贴偏

远海岛垃圾清运，提高偏远海岛垃圾收

集率和收运效率。再一方面，加大新型环

卫设备购置和技术改造投入。增加巡查

无人机数量，实现海漂垃圾全天候、全海

域监控。

其次，提高管理队伍建设投入。一方
面，提升成员管理能力。定期组织各类培

训活动，经常开展地区间环卫经验交流，

提升“三支队伍”（湾滩巡查队伍、海漂打

捞队伍、清运处置队伍）工作水平。另一

方面，完善绩效激励机制。根据绩效水平

和贡献程度，给予不同层级的物质奖励

和精神鼓励，提升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

再一方面，打造志愿服务支持机制。鼓励

社会组织、高校组织培育相应知识技术

的志愿者，为“海上环卫”发展提供可持

续保障。

再次，足额安排设施设备改造投入。一
方面，定期检查海上垃圾回收情况。在渔船

上增设分类垃圾桶，方便渔民海上垃圾排

放与分类，并定期检查，确保垃圾不随便入

海。另一方面，帮助渔船提升改造垃圾处置

设施。探索建立渔船垃圾处理设备改造补

贴机制，降低改造成本，引导帮助渔民安装

渔船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和厨余垃圾粉碎装

置，从根本上解决有害垃圾直接排放问题。

再一方面，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效率和可

再生利用水平。加强产学研合作，推进垃圾

打捞船舶和潮间带滩涂垃圾机械化收集设

备研发。

四、完善海洋垃圾治理经费保障体系

首先要有强制性政策支持。一方面，
推动海洋垃圾治理地方立法。明确规定

地方、企业和个人责任与义务，规范行政

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责任，严格违规行为

制裁手段。另一方面，制定海洋垃圾污染

风险管理条例。从源头严格规范塑料渔

具及其他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并会同有关部门严控塑料垃圾产生与入

海。再一方面，出台海洋垃圾分类回收规

章制度。全面规定可回收物处理设施运

营标准，合理布局海洋可回收垃圾处理

设施，实现垃圾分类前端、中端、末端各

环节有序衔接。

其次要强化激励性政策执行。一方面，
创新污染者向治理者转变的奖励机制。通

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企业与

渔民参与“海上环卫”，实现其海洋垃圾污

染治理中作用的转变。另一方面，创新“积

分制”“赋誉”等激励机制。通过以“积分换

物”、荣誉表彰等多种形式，鼓励渔民带回

海洋垃圾，并进行源头分类。再一方面，构

建垃圾产业价值再分配体系。调动企业与

个人参与积极性，将海岛低收入群体引入

海洋垃圾分类减量体系，拓展增收渠道，实

现生态共富。

再次要出台辅助性政策引导。一方
面，用活“微”力量。做优新媒体传播，开通

“海上环卫”公众号、视频号，打造海洋环

境保护宣传新阵地。另一方面，提升海洋

环境公共服务社会认可度。试行“海上环

卫”政府部门与港口企业衔接“开放日”，

为公众提供参观访问机会，加深公众对

“海上环卫”的了解。再一方面，提高市民

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协同公益组织开展海

洋保护行动，积极推动公众参与清洁湾

滩、清洁港口等活动。

一、完善海洋垃圾治理政策支持体系


